
项目编号:⒛21WZ∞53 业务类型: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意见书 业务编号:⒛21∞OG8

建设项目规划条件

申请单位 项目名称 公开交易

项目位置 东山镇东山路北侧、拮翠路西侧

用地面积 地上:Gs351.8平方米,地下:66351.8平方米

容积率 )1.0且 ≤1.3 用地性质 居住用地

建筑密度 ≤≤28% 建筑高度/最高高度
(平屋顶)

绿地率 ≥37% 檐口高度/最高高度
(坡屋顶 )

檐口高度≤22米 /最高高度≤24米

建

筑

退

让

要

求

东 退用地红线 10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南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西 退用地红线 10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
匕
丬
丬 退用地红线 5米以上,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附房 门卫房、垃圾房、配电房等附属建筑退用地红线 3米以上。

围墙
高度不超过 2米 ,围墙及基础不得超出用地红线,且西侧、南侧和东侧退让用地红线不得小于 0,E
米,采用通透样式。

地下部分退让要求 满足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

其他要求

市政交通

要求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 南侧 (1个 )、 北侧 (1个 )

停车位要求 满足 《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要求。

市政管线要求 雨污分流,管线入地。

区内室外地坪标高 与周边道路有机衔接并满足该地区防洪要求。

其他要求

商业服务业用

地业态管理要
☆

城市设计

引导要求
建筑形式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其他规划

要求

1、 方案报审需提供环保部门意见和交通影响评价。

2、 住                  宽≤sO米。
3、 住                  总户数不大于 760户 。

4、 社                  方米以上标准配置,且最小计容建筑面积不得小于
400平方 宀 t ∵
5t地下建筑地坪限低 1̄0米 (相对标高),地下空间用作人防、停车位及设备用房的设置。

·    j

应满足的

技术规范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苏州市新建住宅区服务设施规划管理规定》、 《江苏省城市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一

“
指标核定规则

”
》、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苏州市实施细则之二
“
日照分析规则

”
》、 《苏州市管线工程规划管理细则》、 《苏州市交通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苏州市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等。



相关法规、规章、文件等要求的告知

海绵城市

要求
满足苏州市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装配式建筑

要求

住宅建筑全部采用装配式建筑,单体建筑预制装配率不低于 30%。 住宅建筑应全部成品

化建设和交付使用。

绿色建筑要

求

根据 《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应就设计方案是否达到绿色建筑等级标准征求建设主管部
门意见。并满足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民用建筑设计方案绿色设计审查的通知》要求。

母乳哺育

设施

体育

根据 《苏州市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新建居住区和
社区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 0.3平方米的标准

配套群众建设相关设施。

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

根据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新建
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叽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新建的大于 2万平方米的商场、
宾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具有充电设施的
停车位应不少于总停车位的 10%。

T彐 胄邕

节水

根据 《汪苏省节约用水条例》、 《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规划用地面积两万平方米
以上的新建建筑物,应配套建设雨水净化、渗透和收集利用系统。节约用水措施方案
应征求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排水
根据 《苏州市排水管理条例》,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应就建设项目排水方案
征求排水主管部门意见。

燃气

轨道交通

地下文物
根据 《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办法》 ,涉及相关项目,应报请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考
古调查、勘探。

养老服务

根据 《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

户不少于 3O平方米的标准 ,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 《苏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新建住宅区按照每百
已建成住宅区按照每百户不少于⒛平方米的标准,安排

人 防
满足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
使用规定》、 《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 (试行)》 等相关的要求。

曲阝乃攵 满足 《苏州市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其他要求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建设需满足苏分办[2∞0]7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住宅设计需满
足 《苏州市住宅品质提升设计指引》要求。   Ξr弼瓦沉》

`
备注:地块所涉地下空间使用权设立及其各项规划管控要求的出具,均依据己经

翁勃篷臬营垂藐奎尹扌1晷釜髯禁慰葶莫羊瑙辖鼋早窒靥梁裂戴点雾蘑刍叠觜
OI氵

翱

于严格执行国有建设用地出让规定进一步加强监管监督工作的意见》 (苏自然资党组 J

定。相关技术要求详见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


